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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教育局　函

地址：33001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14、15

樓

承辦人：饒育嘉

電話：03-3322101分機7457

電子信箱：amy1215@ms.tyc.edu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桃園區建德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6年9月20日

發文字號：桃教學字第1060072581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五(1060072581_Attach01.pdf、1060072581_Attach02.tif、1060072581_

Attach03.doc、1060072581_Attach04.pdf)

主旨：轉知我國「中華民國兒童權利公約首次國家報告國際審查

會議」謹訂於106年11月20日至24日舉行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府106年9月13日府社兒字第1060216330號函暨衛生

福利部106年9月6日衛授家字第1060600903號函辦理。

二、依106年8月24日行政院第3563次會議就「我國身心障礙者

權利公約暨兒童權利公約首次國家報告國際審查作業規劃

」報告案之決定（如附件）及兒童權利公約（以下簡稱CR

C）施行法第7條規定辦理。

三、政府業依前開CRC施行法第7條規定，於去（105）年11月2

0日前完成CRC首次國家報告。衛生福利部復依聯合國審查

各國CRC國家報告模式及國內推動公約經驗，謹訂於今（1

06）年11月20日至24日假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公務人力發

展學院-福華國際文教會館前瞻廳舉辦CRC首次國家報告國

際審查會議。

四、為促進民眾瞭解我國兒少權益推動狀況並參與旨揭會議， 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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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議報名及相關訊息將隨時公告於CRC資訊網（http://cr

c.sfaa.gov.tw），請協助於貴校官網建立連結並轉知所

屬。

五、檢附本市政府來函、行政院秘書長函、106年8月24日行政

院第3563次會議決定及我國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暨兒童權

利公約首次國家報告國際審查作業規劃各1份。

正本：本市公私立各國中小、本市各市立高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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